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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5年 4月 30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5年4月25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Liang
Zhang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恒玄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Liang Zhang 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表决，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公

司2022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特此公告。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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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4月

25日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2025年4月30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律拯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表决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律拯女士主持，经全体监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激励

计划调整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调整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

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激励

计划调整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调整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

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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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

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2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恒玄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恒玄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

意见。

2、2022年4月2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

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戴继雄作为征

集人就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

征集投票权。

3、2022年4月26日至2022年5月5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2年5月7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2-022）。

4、2022年5月12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恒玄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22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

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2年5月1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28）。

7、2023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作废处理 2021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

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24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9、2025年4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3年8月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核实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

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3年8月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

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戴继雄作为征集

人就公司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

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3年8月2日至2023年8月11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2023
年8月1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3-031）。

4、2023年8月18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5、2023年8月1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33）。

6、2023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前

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4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9、2024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作废部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监事会

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0、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作废部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监事会

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1、2025年4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1、调整事由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告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前，公司有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

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2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前三季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于2024年12月5日披露了《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1），确定以2024年12月11日为股权登记日，向截至当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76元（含税）。

2、调整方法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授

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

大于1。
根据以上公式，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授予价格=99.50-0.76=98.74元/股；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授予价格（含预留部分授予）=64.84-0.76=64.08元/股。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2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核心团队的稳定性，不会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继续实施。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2022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

于激励计划调整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调整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

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调整事项已经取得必

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已履行了现阶段前述相关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继续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日

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2025-036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

同时对部分内部治理制度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一、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方大特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1、删除了制度中有关“监事”“监事会”的表述；

2、删除了制度中“连续3年未参加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的表述；

3、将制度中有关“股东大会”的表述调整为“股东会”；

4、将制度中“董事会秘书原则上每两年至少参加一次由上交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调整

为“董事会秘书应按上交所规定或通知定期参加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

二、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方大特钢总经理工作细则》

1、将制度中有关“股东大会”的表述调整为“股东会”；删除了制度中有关“监事”“监事会”的表述；

2、对总经理不得从事的交易、经营等行为增加“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

通过的除外”的表述。

三、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方大特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1、将制度中有关“股东大会”的表述调整为“股东会”；

2、删除了制度中有关“监事”“监事会”的表述。

四、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修订《方大特钢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

删除了制度中有关公司“监事”“监事会”的表述；将制度中有关“股东大会”的表述调整为“股东

会”。

五、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修订《方大特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1、将制度标题中的“监事”删除；将制度中有关“股东大会”的表述调整为“股东会”；

2、第三条增加“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在法律法规等规定的限制转让期限内或者存

在其他不得减持情形的，不得通过转融通出借该部分股份；在获得具有限制转让期限的股份前，存在

尚未了结的公司股份融券合约的，应当在获得相关股份前了结融券合约。”的表述。

3、修改第九条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期间；

4、将原制度第十一条、十二条合并表述为第十一条；

5、将制度第十九条中的每次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由“不得超过6个月”调整为“不得超过3个月”；

6、删除第十九条中“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

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的表述；

7、第十三条增加“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离婚分割股份后进行减持的，股份过出方、过入方在

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各自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各

自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并应当持续共同遵守本制度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的规

定。”的表述；

8、第二十条增加“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被人民法院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强制执行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收到相关执行通知后二个交易日

内披露。披露内容应当包括拟处置股份数量、来源、方式、时间区间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离

婚等拟分配股份的，应当及时披露相关情况”的表述。

六、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方大特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删除了制度中有关公司“监事”“监事会”的表述；将制度中有关“股东大会”的表述调整为“股东

会”。

七、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方大特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

删除了制度中有关公司“监事”“监事会”的表述。

八、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方大特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删除了制度中有关“监事”的表述。

九、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方大特钢子公司管理办法》

将制度中有关“股东大会”的表述调整为“股东会”。

十、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修订《方大特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1、删除了制度中有关公司“监事”“监事会”的表述。

2、将制度中有关“股东大会”的表述调整为“股东会”。

3、完善信息披露基本要求，完善定期报告制度，细化临时报告要求，完善信息披露文件存档规定，

完善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要求。

十一、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相应修订《方大特钢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

务管理制度》

1、明确豁免范围：一类是国家秘密或者其他公开后可能违反国家保密规定、管理要求的信息，统

称国家秘密；另一类是商业秘密或者保密商务信息，统称商业秘密。

2、规定豁免方式：一是豁免按时披露临时报告；二是豁免披露临时报告；三是采用代称、汇总概括

或者隐去关键信息等方式豁免披露定期报告、临时报告中的有关内容。

3、修订内部审核程序，明确内部审核需登记事项。

十二、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方大特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1、将制度中有关“股东大会”的表述调整为“股东会”；删除了制度中有关“监事”“监事会”的表述；

2、第十条增加“对外投资事项涉及关联交易的，对投资金额的审批权限和决策程序按照《公司章

程》《方大特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执行”的表述。

十三、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修订《方大特钢董事会议事规则》并废止《方大特钢董事会会议提案管理细则》

1、删除了制度中有关“监事”“监事会”的表述；

2、将制度中有关“股东大会”的表述调整为“股东会”；

3、修订了董事会的职权范围；

4、删除了有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相关表述。

十四、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修订《方大特钢股东会议事规则》

1、删除了制度中有关“监事”“监事会”的表述；由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的法定职权；

2、将制度中有关“股东大会”的表述调整为“股东会”；

3、修改股东会召集与主持、代位诉讼等相关条款，降低临时提案权股东的持股比例。

十五、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方大特钢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

1、删除了制度中有关公司“监事”“监事会”的表述；将制度中有关“股东大会”的表述调整为“股东

会”；

2、删除原制度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即有关独立意见的相关表述。

十六、根据《公司章程》《方大特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修订情况相应修订《方大特钢对外担保管理

规定》

1、将制度中有关“股东大会”的表述调整为“股东会”；

2、删除原制度第十七条：公司独立董事应在每年披露年度报告时，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

况以及其他担保信息进行专项说明。

十七、根据《公司章程》《方大特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修订情况相应修订《方大特钢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

1、第三条下的“独立董事对应予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需明确发表独立意见。”修订为“对应当披露

的关联交易，应当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2、删除了制度中有关公司“监事”“监事会”的表述；将制度中有关“股东大会”的表述调整为“股东

会”；

3、将第二十三条中“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对需要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需要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应当在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后，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作出判

断前，可以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修订为“对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应当经

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报

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独立董事行使独立聘请中介机构特别职权的，应当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

意”；同时删除“对于需要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公司审计委员会应当同时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审核，形成书面意见，提交董事会审议。审计委员会可以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报告，作为其判断

的依据”。

十八、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方大特钢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1、将制度中有关“股东大会”的表述调整为“股东会”；

2、删除制度中有关“总经理助理”的表述。

上述各项修订已经公司董事会逐项审议通过，其中第十二至十八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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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即将届满，根据《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十五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九名、独立董事

五名、职工代表董事一名，董事会任期三年。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梁建国、黄智华、敖新华、徐志新、吴记全、孙跃、白瑜、曹欧平、简鹏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饶威、魏颜、毛英莉、梁俊娇、薛童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以

上人员简历附后）；上述董事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方式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将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日

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梁建国，男，197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历任方大特钢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主任、生产指挥中心主任，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检测部部长、生产部部长、生产

指挥中心主任、总经理助理，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运营部部长、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方大特钢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建国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

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2、黄智华，男，1968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副总经理，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总经理，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湖口方大恒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同时担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江西方大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董事，四

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海南方大航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天津一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黄智华持有方大特钢股份4,935,000股，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

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3、敖新华，男，1964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曾任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经理，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

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同时担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常务副总裁，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东北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海南方大航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沪旭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辽宁方大装备制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敖新华持有方大特钢股份2,707,400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

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4、徐志新，男，1975年6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级会计师，曾任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辽宁方大集团实业

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副总裁，宁波萍钢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萍钢国际（亚洲）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方大

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同时担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江西方

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董事，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上海沪旭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海南方大航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徐志新持有方大特钢股份2,923,500股，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

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5、吴记全，男，1968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九江萍钢钢铁有限

公司炼铁厂副厂长，方大特钢炼铁厂厂长，九江钢铁炼铁厂厂长、副总经理。现任方大特钢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同时担任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董事、

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董事。

吴记全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

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6、孙跃，男，1978年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曾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总裁助

理，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北京方大炭

素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跃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

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7、白瑜，女，1982年4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曾任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天津市商业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专职律师、副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天津一商集团有限公司仓储物流事业部部长、运营

管理中心经理、审监法务部部长、总裁助理，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副部长、部长。现

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白瑜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

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8、曹欧平，男，1988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业务总监，广

西北部湾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辽宁方

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现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曹欧平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

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9、简鹏，男，1974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九江方大酒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辽宁方

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财务

副总监（主持工作）。现任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总监、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海南方大航空发展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简鹏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

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饶威，男，1976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江西恒大高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西恒大

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兼任江西

省上市公司协会秘书长、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饶威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

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2、魏颜，男，1982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北京清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

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克拉玛依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副处长、检察员、第二检察部员额检察

官。现任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同时担任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魏颜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

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3、毛英莉，女，1971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江西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江西恒信会计师事

务所部门经理，广东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江西分所部门经理，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江西分所

所长助理，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同时担

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江西分所副所长。

毛英莉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

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4、梁俊娇，女，1966年4月出生，经济学博士，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税务师资格证书。现任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三维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梁俊娇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

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5、薛童，男，1982年11月出生，法学博士。曾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师、中国政法大学仲

裁研究院研究员。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国际私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政法大学仲裁研究院

秘书长。

薛童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

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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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或“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涉及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科目，不会

对公司上述定期报告中的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资产、净资产及经营活

动现金流量净额等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

一、概述

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

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进行追溯调整。

二、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内容

自2024年起，公司为应对钢铁原燃料价格波动风险，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调整了部分贸易业务

模式，即公司对部分贸易业务采用无风险交易模式，从而将原燃料贸易中的价格波动风险转移。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审计机构相关意见，对上述业务收入采取净额法核算，同时对

2024年前三季度该业务从“总额法”核算调整为“净额法”核算，对2024年第一季度、半年度和第三季

度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数据进行追溯调整，此项调整不影响2024年度及以前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数

据。

三、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具体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更正仅对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半年度和第三季度合并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有

影响，不涉及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现金流量表。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涉及对既往年度财务报表

数据的调整。主要影响报表项目如下：

（一）对公司2024年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财务合并报表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2024年1-3月
更正前

5,874,384,963.89
5,537,646,046.07

更正金额
-699,320,269.65
-699,320,269.65

更正后
5,175,064,694.24
4,838,325,776.42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2024年1-6月
更正前

12,752,268,662.43
12,057,077,730.38

更正金额
-1,647,607,543.24
-1,647,607,543.24

更正后
11,104,661,119.19
10,409,470,187.1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2024年1-9月
更正前

18,864,152,096.23
18,089,797,932.57

更正金额
-2,637,658,791.61
-2,637,658,791.61

更正后
16,226,493,304.62
15,452,139,140.96

（二）更正后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2024年第三季度、2024年年度报告、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相关数据

1、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本报告期末

21,652,569,564.23
9,316,221,366.00

本报告期

5,175,064,694.24
93,414,973.81
157,201,634.79
1,772,336,922.85

0.042
0.040
1.01

上年度末

调整前
19,776,506,650.27
9,218,460,277.70

上年同期

调整前
4,175,133,578.75
107,509,085.57
144,741,127.94
-512,647,395.31

0.050
0.046
1.26

调整后
19,776,506,650.27
9,218,460,277.70

调整后
6,367,036,400.06
129,650,976.64
144,741,127.94
-549,858,821.14

0.060
0.056
1.4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

调整后
-18.72
-27.95
8.61

不适用

-30.00
-28.57

减少0.4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度(%)

调整后
9.49
1.06

2、2024年半年度报告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总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11,104,661,119.19
162,857,498.26
222,400,608.66
2,184,430,771.19

本报告期末

9,409,372,619.30
22,540,554,289.09

上年同期

13,388,894,029.42
284,834,241.70
274,256,400.90
1,597,116,563.99

上年度末

9,218,460,277.70
19,776,506,650.2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7.06
-42.82
-18.91
36.7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2.07
13.98

（2）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4年上半年，公司钢材产品产销量分别为209.96万吨、209.77万吨，均同比增加9.00%；实现营

业收入111.05亿元，同比减少17.06%；

（3）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研发费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本期数
11,104,661,119.19
10,409,470,187.14
18,013,159.30
255,620,636.92
-30,677,457.92
61,686,421.45

2,184,430,771.19
-21,556,240.77
-432,249,650.37
-118,466,470.16

上年同期数
13,388,894,029.42
12,684,736,588.21
17,686,922.77
296,310,900.17
-36,398,240.85
30,927,631.44

1,597,116,563.99
-477,148,080.15
-716,288,146.14
-54,109,033.08

变动比例（%）
-17.06
-17.94
1.84

-13.73
不适用
99.45
36.7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汽车配件、焦炭、矿粉（除金银）、石灰石、冶金材料、耐火材

料、建材、钢材等销售；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注册资本5,000万元，公司

持有 100%股权。报告期末，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95,583.03万元；本报告期实现营

业收入183,024.11万元、营业利润10,747.26万元、净利润8,071.04万元。

3、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本报告期

5,121,832,185.43
26,138,026.97
-68,947,203.12

不适用

0.01
0.01
0.28

本报告期末

22,033,343,193.12
9,345,854,293.1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

-18.72
-91.34
-122.88
不适用

-91.85
-91.54

减少3.13个百分点

上年度末

19,776,506,650.27
9,218,460,277.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6,226,493,304.62
188,995,525.23
153,453,405.54
1,449,508,555.97

0.08
0.08
2.03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17.59
-67.79
-73.34
-36.34
-69.66
-69.08

减少4.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变动幅度(%)
11.41
1.38

4、2024年年度报告

（1）2024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5,175,064,694.24
93,414,973.81

157,201,634.79

1,772,336,922.85

第二季度
（4-6月份）

5,929,596,424.95
69,442,524.45

65,198,973.87

412,093,848.34

第三季度
（7-9月份）

5,121,832,185.43
26,138,026.97

-68,947,203.12

-734,922,215.22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5,333,031,325.30
58,852,100.42

22,853,480.23

-573,501,465.51
5、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本报告期

4,345,536,510.38
250,339,629.20
208,573,469.94
500,979,835.51

0.108
0.108
2.66

本报告期末

21,662,371,807.22
9,550,063,995.10

上年同期

5,175,064,694.24
93,414,973.81
157,201,634.79
1,772,336,922.85

0.042
0.040
1.01

上年度末

19,247,943,184.12
9,296,100,737.1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幅度(%)
-16.03
167.99
32.68
-71.73
157.14
170.00

增加1.6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变

动幅度(%)
12.54
2.73

（三）上述变更对公司前期财务报表及附注的影响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方大特钢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

四、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

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

差错更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

十次会议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

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反映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董事会关于本次

会计差错更正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事项。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日

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2025-033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4月30日，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五十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

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和材料。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5人，实际出席董事15人；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相应修订《公司章程》，同时

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方大特钢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

止。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5月1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取消监事会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

同时对部分内部治理制度进行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1、修订《方大特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修订《方大特钢总经理工作细则》

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修订《方大特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修订《方大特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修订《方大特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修订《方大特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7、修订《方大特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

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8、修订《方大特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9、修订《方大特钢子公司管理办法》

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0、修订《方大特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1、修订《方大特钢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2、修订《方大特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3、修订《方大特钢董事会议事规则》并废止《方大特钢董事会会议提案管理细则》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相应修

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4、修订《方大特钢股东会议事规则》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5、修订《方大特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6、修订《方大特钢对外担保管理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方大特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修订情况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7、修订《方大特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根据《公司章程》《方大特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修订情况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8、修订《方大特钢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根据《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修订。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上述各项修订已经公司董事会逐项审议通过，其中第十二至十八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5月1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修

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及《方大特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2025年4月）》《方大特钢总经理工作

细则（2025年4月）》《方大特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2025年4月）》《方大特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

案制度（2025年 4月）》《方大特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2025年 4
月）》《方大特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2025年4月）》《方大特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2025年

4月）》《方大特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2025年 4月）》《方大特钢子公司管理办法

（2025年4月）》《方大特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2025年4月）》《方大特钢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

管理制度（2025年 4月）》《方大特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2025年 4月）》《方大特钢董事会议事规则

（2025年4月）》《方大特钢股东会议事规则（2025年4月）》《方大特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5年4月）》

《方大特钢对外担保管理规定（2025年4月）》《方大特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2025年4月）》《方大特钢

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25年4月）》。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如下：

1、梁建国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黄智华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敖新华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徐志新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吴记全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孙跃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7、白瑜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8、曹欧平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9、简鹏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5月1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如下：

1、饶威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魏颜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毛英莉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梁俊娇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薛童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5月1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

进行追溯调整：自2024年起，公司为应对钢铁原燃料价格波动风险，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调整了部

分贸易业务模式，即公司对部分贸易业务采用无风险交易模式，从而将原燃料贸易中的价格波动风险

转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结合审计机构相关意见，公司对上述业务收入采取净额法核

算，同时对2024年前三季度该业务从“总额法”核算调整为“净额法”核算，对2024年第一季度、半年度

和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数据进行追溯调整，此项调整不影响2024年度及以前会计年度的财

务报表数据。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5月1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定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5月1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日


